
１、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

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浩物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７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琳

电话

０８３２－２２０２７５７

传真

０８３２－２２０２７２０

电子信箱

ｘｕｌ＠ｈｗｇｆ７５７．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元）

４０５

，

２８７

，

３７６．７０ ４４２

，

７８２

，

１２３．５１ －８．４７％ ４７９

，

５８９

，

１３３．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８

，

１７８

，

３５８．７３ ５５

，

０６６

，

６３３．９３ －６６．９９％ ３６

，

８８５

，

０４１．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４

，

８０１

，

４５４．０１ ３５

，

０３２

，

７７１．４７ －５７．７５％ ３８

，

３３６

，

８１６．７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０

，

０７０

，

２６０．６５ ９６

，

４８８

，

７６１．０６ －７９．２０％ ８７

，

０１７

，

１６４．８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 ０．１５ －７３．３３％ ０．１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 ０．１５ －７３．３３％ ０．１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６１％ ６１．６０％ －５５．９９％ １３９．８５％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２０１２

年末

总资产（元）

９１９

，

２３０

，

００５．２３ ５１５

，

７７４

，

３９５．６６ ７８．２２％ ５９２

，

８９７

，

４８８．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５２８

，

８４０

，

６３３．５９ １１９

，

９６６

，

３１２．１５ ３４０．８２％ ５７

，

４４２

，

４８９．５５

（

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０

，

４８３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１

，

０４４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０．７４％ １３８

，

８１６

，

０００ １３８

，

８１６

，

０００

新疆硅谷天堂恒瑞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５．００％ ２２

，

５８６

，

３０９

高峰 境内自然人

２．７５％ １２

，

４２１

，

２２０

陈迁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３％ ８

，

２６８

，

７２０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

－

新股

＋

套利

其他

１．２２％ ５

，

４９９

，

１６３

谌琴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３％ ３

，

７５６

，

７９３

国联安基金

－

浦发银行

－

国联安

－

福达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７１％ ３

，

１８９

，

１００

张丽梅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５％ ２

，

９２６

，

０００

杨霞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１％ ２

，

７３６

，

６５４

梁林录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８％ ２

，

６２６

，

８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以下股东均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公司股票：高峰持有

１２

，

４２１

，

２２０

股，陈

迁持有

８

，

２６８

，

７２０

股，谌琴持有

３

，

７５６

，

７９３

股，张丽梅持有

２

，

９２６

，

０００

股，杨

霞持有

２

，

７３６

，

６５４

股，梁林录持有

２

，

６２６

，

８００

股。

（

３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４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紧紧围绕年度经营思路和目标，把握汽车行业转型升级期，加速产品结

构调整，积极拓展中高端产品市场；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步伐，努力提升装备和技术水平；深

入推行精益管理模式，整合有效资源，实现运营效率的提升；引入先进的质量管理模式，努力提升

产品质量；狠抓品牌建设，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同时，全力推进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各项工作的完

成，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顺利实现新增股份的上市。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４０

，

５２８．７４

万元，同比下降

８．４７％

；实现净利润

１

，

８１７．８４

万元，同

比下降

６６．９９％

。

２０１４

年，面对自主品牌汽车市场表现低迷和份额下滑，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形势，公司积极应对

困难和挑战。 报告期内，公司着力推动以下主要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

———顺利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升公司资本实力，改善财务状

况，夯实主营业务做大做强基础，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市场整体竞争力，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启动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经过一年多材料准备、方案申报及审批，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公司

新增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标志着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顺利结束。

———准确把握行业转型升级期，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开发新产品，拓展新市场。面对自主品牌

汽车市场的连续下滑，一是主动掌握客户产品信息，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全年轿车、轻型车曲轴占

比同比提高

２．４３

个百分点；二是完成

３０

余个新产品开发；三是先后成功开发广汽等新客户，并已形

成量产。有效增强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持续优化工艺，装备水平、工艺水平上新台阶。报告期内，完成部分生

产线装备的升级，大力实施工艺、工装改进和技术创新，推行防错、防呆技术和简易自动化或简便自

动化改造。提高了自动化水平和劳动效率，降低了制造成本，提升了轿车曲轴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深入推进精益生产管理，成效明显。报告期内，重点推进产品全面质量管理、产线配置、标

准作业、物流等方面的培训和横展，机加工废品率进一步下降。持续开展改善提案、合理化建议等

活动，为实现公司提质上等、节能降耗、省人增效等经营目标作出了成效。

———引进先进质量技术管理手段，提升产品实物质量。引进

ＣＡ－ＱＩＰ

质量管理模式，建立以顾

客需求为导向和质量问题快速反应的机制，不断改进和提升产品实物质量，以产品零缺陷为终极

目标，不断提升客户满意度。

———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扎实推进内控体系建设。为提高公司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和防范风险

的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全面评估内控运行状况，及时修订完善管理制度，使制度和流程更规范、更

科学、更具有可操作性。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①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２０１４

年陆续颁布或修订了一系列企业会计准

则，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新的会计准则

已经第六届第二十七次董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

会计政策变更说明：

财政部于

２０１４

年陆续颁布或修订了一系列企业会计准则，本公司已按要求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执

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但对本公司的财务报表不产生影响。

②

会计估计变更和核算方法变化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姜阳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57� � �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2015-08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

或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成都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姜阳先生主持，应到

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７

人，占公司董事总数的

７７．７８％

。其中，董事秦立先生、姚文虹女士因工作原因请

假，分别委托董事颜广彤先生、臧晶先生代为表决。监事会成员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

会议。本次会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２

、审议《

２０１４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３

、审议《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４

、审议《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

２０１４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５

、审议《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６

、审议《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７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８

、审议《关于子公司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扩充曲轴生产线的议案》

为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公司产品附加值，同意全资子公司———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

在内江市城西工业园新建厂房内投资

１３９８０

万元，扩充两条曲轴生产线，以巩固、拓展曲轴中高端

市场，提升公司持续发展能力。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本公司三位独立董事袁敏璋、唐琳、张彬做了述职报告。

上述第

５

、

６

、

７

项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述第

１

、

３

、

４

、

６

项议案尚需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57� � �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2015-09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六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十六次监事会通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在成都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冯琨女士主持，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３

人，占公司监事总数

的

６０％

。其中监事董晶女士因身体原因请假，委托监事冯琨女士代为表决；监事牛坤先生因工作原

因请假，委托职工监事赵刚先生代为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１４

年，公司监事会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赋予的职责，切实维护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

以对公司股东高度负责的态度，围绕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各项决议，充分发挥监督、检查、督促

职能，通过对公司财务和运作情况的检查监督，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二、审议《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真实、充分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结构、财务状况以

及经营成果。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三、审议《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进行了审议，认为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预案符合

公司现状及长远发展。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四、审议《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证券监管机构对内部控制建设的有关规

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结合公司目前经营业务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涵盖公司经营管理

各环节的内部控制体系。健全的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和完善的规章制度，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

活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五、审议《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六、审议《关于

２０１４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审核后认为： 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管

理、使用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则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募

集资金的实际使用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上述第一、二、三、五项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关于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

间暂停申购、赎回、转换转入、转换转出及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申万菱信中证环保分级（基金场内简称“申万环保”）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３１１４

基金管理人名称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

暂停申购、赎回、转换转

入、转换转出及定期定额

投资的原因说明

根据 《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将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环

保

Ｂ

份额、申万环保份额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为保证折算期

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暂停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转入、转换转出及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恢复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

恢复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

恢复转换转出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

恢复申购、赎回、转换转

入、转换转出及定期定额

投资的原因说明

本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办理完毕， 因此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起恢复本基金的申购、赎回、

转换转入、转换转出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申万环保 环保

Ａ

环保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６３１１４ １５０１８４ １５０１８５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

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是 否 否

２．

？？？？？？？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申万环保份额只可以进行场内与场外的申购和赎

回，但不上市交易；下属分级份额中环保

Ａ

份额与环保

Ｂ

份额只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不可单

独进行申购或赎回。

（

２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申万环保份额暂停申购、赎回、转换转入、转

换转出及定投业务的情况进行说明，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本基金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的转托

管、配对转换、上市交易等其他业务办理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本基金管

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或者通过以下任一途径咨询：

１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ｗｓｍｕ．ｃｏｍ

；

２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８８０ ８５８８

（免长途话费）或

０２１－９６２２９９

。

（

３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

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8日

关于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不定期份额

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第二十

一部分、基金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之基础份额（申万环保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大于或等于

１．５０００

元时，本基金将进行不定期份

额折算。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申万环保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５０２５

元，达到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

折算条件。根据基金合同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本

基金将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为基准日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本次不定期份额折算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之基础份额（申万环保场外份额和场内份额的合计，基金

代码：

１６３１１４

，其中场内简称：申万环保）和申万环保

Ｂ

份额（场内简称：环保

Ｂ

，基金代码：

１５０１８５

）。

三、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当申万环保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大于或等于

１．５０００

元时， 本基金将分别对上述折算对象进行份

额折算。将环保

Ｂ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超过环保

Ａ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部分，折算成场

内的申万环保份额；即：份额折算前环保

Ｂ

份额的持有人在份额折算后将持有环保

Ｂ

份额与新增场

内申万环保份额。份额折算后申万环保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环保

Ｂ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与折算

基准日环保

Ａ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三者相等。份额折算后环保

Ｂ

份额与环保

Ａ

份额的份额数保

持

１

：

１

配比。

（

１

）申万环保份额

场外申万环保份额持有人份额折算后获得新增场外申万环保份额， 场内申万环保份额持有人份

额折算后获得新增场内申万环保份额。

申万环保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收

益或损失计入基金财产；申万环保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余

额计入基金财产。

（

２

）环保

Ａ

份额

此类不定期份额折算不改变环保

Ａ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及其份额数。

（

３

）环保

Ｂ

份额

份额折算前环保

Ｂ

份额的持有人在份额折算后将持有环保

Ｂ

份额与新增场内申万环保份额。

经折算后环保

Ｂ

份额持有人新增的场内申万环保份额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余额

计入基金财产。

（

４

）折算后申万环保份额的总份额数

折算后申万环保份额的总份额数

＝

折算前申万环保份额的份额数

＋

场外申万环保份额持有人折算

新增场外申万环保份额数

＋

场内申万环保份额持有人折算新增场内申万环保份额数

＋

环保

Ｂ

份额持有

人折算新增的场内申万环保份额数。

四、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１

、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下同）、赎

回、转换、转托管（包括系统内转托管、跨系统转托管，下同）、配对转换业务；环保

Ａ

份额和环保

Ｂ

份额

正常交易；基准日日终，基金管理人将计算基金份额净值及份额折算比例。

２

、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本基金将暂停办理申购、赎回、

转换、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环保

Ａ

份额正常交易；环保

Ｂ

份额将于该日停牌一天；本基金注册登记人

及基金管理人将完成份额登记确认及份额折算。

３

、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基金管理人将公告份额折算确

认结果，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环保

Ａ

份额正常交易；环保

Ｂ

份额将于该日上

午

９

：

３０－１０

：

３０

停牌一小时，并于上午

１０

：

３０

之后复牌；自该日起，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换、转

托管、配对转换业务。

４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环保

Ｂ

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的环保

Ｂ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

至

０．００１

元）。

五、重要提示

１

、环保

Ａ

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将不改变申万环保

Ａ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及其份额数。

２

、环保

Ｂ

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原环保

Ｂ

份额的持有人将

同时持有高风险收益特征环保

Ｂ

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申万环保份额，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变化，

且折算后其杠杆倍数将大幅提升，由目前的杠杆水平恢复到约

２

倍杠杆水平。此外，环保

Ｂ

份额的基金

份额参考净值随市场涨跌而增长或者下降的幅度也会增加。

３

、由于环保

Ａ

份额和环保

Ｂ

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折溢价

率可能发生变化。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４

、 原环保

Ｂ

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办理配对转换业务将此次折算获得的场内申万环保份额分拆为环

保

Ａ

份额和环保

Ｂ

份额。

５

、折算后，本基金申万环保份额的份额数量会增加。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

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资产，持有极小数量环保

Ｂ

份额和场内申万环

保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

１

份而导致相应的资产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６

、此次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不是触发折算阀值当日，折算基准日的申万环保份额净值与折算阀

值

１．５０００

元可能有一定差异。

７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知晓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敬请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8日

(上接B17版)

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疆公司资产总额：

９

，

４５０．６５

万元，资产净额：

９

，

４５０．６５

万元，

２０１４

年实现营业

收入：

０

元，净利润：

－２０．４７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青岛公司、兰石重工、换热公司、新疆公司，资信状况较好，公司可以有效的控制担保产

生的风险，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以上四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四、审批程序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公司二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二届二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二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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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募集资金存放符合公司规定

●

募集资金使用是否符合承诺进度：不适用？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

监会公告［

２０１２

］

４４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

订）》等有关规定，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编制了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９５６

号文件核准，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采用网下配售方式向网下投资者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采用网

上定价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９

，

０００．００

万股，共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６８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部分保

荐费和承销费人民币

２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承销商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汇入本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开立的账户（账号为：

９３１９０２１２４４１０８８８

）人民币

１３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另扣除公司自行支付的中介机构费用和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９

，

５９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本公司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２９

，

６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瑞

华）审验，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出具了瑞华验字［

２０１４

］

６２０１００１０

号验资报告。

（二）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单位：万元

以前年度已投入

本年使用金额

累计利息

收入净额

年末余额

置换先期投入项

目金额

直接投入募集资

金项目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７

，

９７７．６７ ９０４．６８ ８．９４ ４

，

０８７．５９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兰州兰石

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

Ａ

股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下同），经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第

２

届第

１５

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分别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分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七里河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

和使用以及其使用情况的监督，以保证专款专用。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

大差异。本公司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利息收入

净额

已使用金额 存储余额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兰州分行

９３１９０２１２４４１０８８８ ８３

，

９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１

，

２６７．１５ ６３

，

１１７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８８４

，

２６７．１５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兰州

七里河支行

２７０３０００２２９２０００６１０７８ ４５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０９０．０６ ２５

，

７０６

，

５３１．７１ １９

，

９９１

，

５５８．３５

合计

１２９

，

６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９

，

３５７．２１ ８８

，

８２３

，

５３１．７１ ４０

，

８７５

，

８２５．５０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公司已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为

７

，

９７７．６７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上述自筹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公司第

２

届董事会第

１９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已投入的

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７

，

９７７．６７

万元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规的要求。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已

投入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的披露情况

本公司已按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１２

］

４４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等有关

规定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

２０１４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

使用情况。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兰石重装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董事会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２

］

４４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编制。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龙证券认为：兰石重装

２０１４

年度募集资金的管理及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兰石重装编制的《

２０１４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与实

际情况相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八、上网披露的公告附件

（一）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二）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

证报告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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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９

点

００

分

召开地点：兰州市兰州新区昆仑大道（纬一路）

５２８

号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６

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４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６ ２０１４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７

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议案

√

８

关于公司申请金融机构综合授信的议案

√

９

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０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

１１

关于办理工商注册地址变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１２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１３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１４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１５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５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１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２

、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

１１

３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５

、

９

、

１０

、

１３

、

１４

、

１５

４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１３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

５

、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进

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

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

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３１６９

兰石重装

２０１５／３／３１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身份证、委托方股东账户卡；法人股东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

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股东账户卡、出席人身份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办法

公司股东或代理人可直接到公司办理登记，也可以通过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公司收到传真或信件为准）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４

月

３

日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４

、登记地点：兰州市兰州新区昆仑大道

５２８

号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六、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兰州市兰州新区昆仑大道

５２８

号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 编：

７３００８７

电 话：

０９３１－５９０５３９６

传 真：

０９３１－２９０５３３３

联 系 人：胡军旺 周怀莲

２

、会议说明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住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18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６ ２０１４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７

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议案

８

关于公司申请金融机构综合授信的议案

９

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１１

关于办理工商注册地址变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２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１３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４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５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５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

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3169� � � �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公告编号:临2015-011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预计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事项相关议案已经公司二届二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相关要求，为规范公司关联交易运作，严

格遵守和履行《股票上市规则》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预计、审议程序和披露的要求，公司根据

２０１５

年度经营

计划和以前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对

２０１５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召开二届二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因为正常的

经营发展需要而发生的，决策程序合法，定价合理、公允，交易公平、公正、公开，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和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该关联交易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２０１４

年，公司严格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所确定的日常关

联交易范围内执行交易，交易公允且未对公司造成任何风险，亦不存在损害公司权益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度，公

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见下表：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名称 采购内容 金额

／

万元

采购产品

兰石集团公司 动能

１

，

２１８．５２

兰石铸锻公司 锻件

５

，

８３６．９６

兰石铸锻公司 热处理费

０．９０

兰石建设公司 安装费、材料

２２６．７８

兰石物业公司 物业服务

１２５．５３

兰石铸锻公司 材料

１３２．１４

兰石国际工程公司

代理进口材料采购额

（按采购额

２％

支付代理费）

５

，

７２０．８９

（

１１４．４２

）

关联采购额合计

１３

，

２６１．７２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名称 销售内容 金额

／

万元

销售产品

兰石铸锻公司 锻压机组

４

，

２４２．３８

兰石铸锻公司 理化检测

３４４．８２

兰石集团公司 托管费

２３０．１６

兰石石油装备 理化检测

２２０．００

兰石铸锻公司 加工费

２１．２４

兰石铸锻公司 空气储罐

１３．１６

兰石石油装备 空气储罐

９．５７

兰石铸锻公司 换热器

５．９８

兰石建设公司 加工费

３．９７

兰石建设公司 培训费

２．７０

兰石石油装备 加工费

２．２７

兰石石油装备 换热器

１．１１

兰石石油装备 材料费

２７０．２４

兰石集团公司 理化检测

０．３６

兰石集团公司 材料费

１１３．６８

兰石建设公司 材料费

０．１４

关联销售额合计

５

，

４８１．７８

（三）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生产经营性关联交易总额为

３０

，

４５５．００

万元， 其中： 关联采购

２５

，

９４１．００

万元，关联销售

４

，

５１４．００

万元。详见下表：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名称 采购内容 金额

／

万元

采购产品

兰石铸锻公司 锻件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兰石国际工程公司

代理进口材料采购额

（按采购额

２％

支付代理费）

８

，

０００．００

（

１６０．００

）

兰石集团公司 动能

２

，

４４３．００

兰石物业公司 物业服务

２８５．００

兰石建设公司 安装费、材料

２１３．００

关联采购额合计

２５

，

９４１．００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名称 销售内容 金额

／

万元

兰石铸锻公司 除尘设备

２

，

５２９．００

兰石集团公司 换热机组

１

，

１８３．００

兰石石油装备 立体仓库

４５２．００

兰石石油装备 理化检测

１９０．００

兰石锻造公司 理化检测

１６０．００

关联销售额合计

４

，

５１４．００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说明

１

、兰州兰石铸锻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兰石铸锻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西平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各种铸钢、铸铁等黑色金属铸造，铸铜、铸铝等有色金属铸造，钢锭的生产制造，各类锻件、热

处理件，机械产品、设备的制造、安装，工业炉窑设计、制造；铸、锻造工艺及材料技术研发、推广及服务；模型

模具的设计制造；机械设备及零部件的加工制造；集团内部物资回收、加工、销售；货物的仓储；自营进出口

业务（以上项目涉及国家限制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经营）

关联关系：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兰石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一）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２

、兰州兰石能源装备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兰石国际工程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西平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石油钻采机械、炼油化工机械、铸造机械、轴承、液压件、标准紧固件、模具、水污染防治设备、

大气污染防治设备、固体废物处理设备、金属铸锻件、通用零部件、换热设备等机械设备及大中型石油化工

项目的设计、销售、安装、维修、工程及进出口业务；机械制造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技术引进等；翻译、展览展示服务；代理机械设备等及相关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原材料、物资供销

等业务

关联关系：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兰石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一）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３

、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兰石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建忠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石油钻采、通用设备及油气集输大中型项目的设计、制造、成套与安装、技术培训与咨询及信

息服务；工矿物资经营及储运；房屋及设备租赁；管理经营集团的国有资产；危货运输（

２

类

１

项）、危货运输（

９

类）；以下项目限子公司经营：房地产开发；设备及材料进出口，对外劳务输出；氧气（管道路、充瓶）、液氧运

输；停车场收费（限分公司经营）

关联关系：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符合《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４

、兰州兰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兰石物业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大江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初级农产品、日杂，日用百货、劳保用品、环卫绿化工具设备、建筑材料

（不含木材）、小五金批发零售；家政服务，园林绿化工程，花卉花木租售，水电暖安装与维修，房屋修缮、家居

装饰；物业公共设施维修、养护、管理，物业租售代理，商业物业、幼儿教育，老年服务（国家禁止和须取得专

项许可项目除外）；通过设备销售（不含特种设备）；林木种植（不含种子、种苖）林业场地出租赁 以下仅限分

公司经营：停车服务，餐饮服务

关联关系： 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兰石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兰州兰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符合《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５

、兰州兰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兰石建设公司）

法定代表人：亓正军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钢结构工程（以上凭资质证经营）等

关联关系： 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兰石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兰州兰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符合《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６

、兰州兰石石油装备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兰石石油装备）

法定代表人：冯西平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４

，

３３８．２６

万元

经营范围：石油工业专用设备制造、销售、安装、维修、咨询及相关售后服务；石油工业专用设备租赁（不

含融资租赁）（凡涉及行政许可或资质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资质证经营）

关联关系：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兰石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一）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７

、兰州兰石锻造热处理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兰石锻造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西平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锻造、热处理件、机械设备及产品的制造、安装；工业炉窑设计、制造

关联关系： 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兰石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兰州兰石铸锻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符合《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主要内容：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采购和销售产品。

２

、公司与关联方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均遵循公允的市场价格，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上述关联交易，均因公司日常业务经营所产生，将有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

常生产经营和降低成本。

２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允的，交易的定价参考了市场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３

、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二届二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二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发表的独立意见。

３

、公司二届八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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